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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安县“惠企安商”便民利企若干举措
（2025 年第二批）

根据《惠安县创新发展“晋江经验” 凝聚“要简单、来惠

安”共识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（2024-2025 年）》及

《惠安县激励“干部敢为、企业敢干”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专项行

动方案》，近期推出 2025 年第二批便民利企举措：

一、创新推出政务服务数字人“小泉”

利用 DeepSeek 技术，创新推出“能听会说、有问必答”的

政务服务智能终端数字人“小泉”，目前已实现 3 台政务服务一

体机集成智能语音问答、智能语音打印、一键查询、智能纠错等

功能。目前已集成不动产登记证明、公积金缴存证明、医保参保

信息等高频政务服务事项，可在线查询打印，语音指令直达业务

需求，为群众提供更加高效、便捷、智能的服务体验。

牵头单位：县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

二、鼓励多元市场开拓

开展多元拓市场培训，做好风险预警及防范，提升外贸企业

业务水平。及时收集并发布海外重点展会信息，加大各级拓市场

政策宣传力度，引导企业“走出去”参展拓市场，同时用好广交

会平台，鼓励企业接触新客户、开拓新市场。

牵头单位：县工信商务局

三、推出政务服务助手“惠智星”

通过将 DeepSeek 部署接入惠安县工信商务公众号，打造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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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服务助手，24 小时即时响应，解答政策申报流程、资质审核

条件等高频问题，根据企业情况帮助企业快速筛选匹配政策，为

企业实现便捷的政策咨询服务。

牵头单位：县工信商务局

四、优化排污指标管理

在严格实施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基础上，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

化学需氧量的单项新增年排放量小于 0.1 吨，氨氮小于 0.01 吨

的建设项目，免购买排污权交易指标、提交总量来源说明；挥发

性有机污染物新增年排放量小于 0.1 吨的建设项目，免予提交总

量来源说明，全市统筹总量指标替代来源。

牵头单位：惠安生态环境局

五、推广应用渔船电子证书

广泛宣传、主动引导服务渔民群众申领渔船电子证书，在渔

船登记、检验、捕捞许可等业务办理中，鼓励渔民群众使用电子

证书进行申报和验证，减少纸质材料的提交；在执法检查过程中，

通过扫码验证渔船电子证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，提高执法效率和

准确性。

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

六、健全园区融资对接机制

推出园区“政银企担”融资对接服务，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

大对入园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，不定期开展产融对接洽谈、金融

产品推介等银园对接活动，为入园企业提供融资撮合、融资问题

会商、金融产品和服务宣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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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单位：县财政局

七、推广民营企业初创阶段涉税合规指引

宣传推广市局发布的《民营企业初创阶段涉税合规管理高频

风险点提示》，为惠安县民营企业开展辅导解读活动，提供登记

类、申报类、政策类、发票类、社保非税类等税费问题的合规要

点、违规风险和合规建议，增强初创企业守法经营意识，引导经

营主体做合规经营的践行者、做诚信纳税的领跑者、做高质量发

展的推动者。

牵头单位：县税务局

八、畅通涉企行政复议申请渠道

依托各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设置行政复议联系点，为企业

提供便捷、优质、高效的咨询服务。开辟涉企案件绿色通道，拓

展“邮寄申请+网上申请”申请方式，坚持“容缺受理”原则，

降低受理门槛，做到“应收尽收、能收尽收、存疑先收”，切实

维护企业合法权益。

牵头单位：县司法局


